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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：關於設立《國外華僑來往內地通行證》的提案 

提 案 人：杜家駒委員 

提案形式：委員提案 

內 容： 

 

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：“人心是最大的政治，統一戰線是凝聚人心、匯聚力量的強大法寶。

完善大統戰工作格局，堅持大團結大聯合，動員全體中華兒女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

夢一起來想、一起來幹。”習近平主席亦在全國政協成立 75 周年大會中表示“迫切需要進一

步凝心聚力不斷鞏固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，加強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。廣泛團結聯繫海外僑

胞，引導華僑傳遞好中國聲音。” 

 

問題 / 分析 ： 

香港自上世紀 60年代起，部份香港華裔永久居民因各種原因移居外國，單在 80至 90年

代期間已約有 60 多萬人移居。他們在當地落地生根，至今已有兩三代後裔紮根。這些華僑的

二、三代在不同國家出生、生活及成長，並發展事業，有一定的成就。大部份華僑及其後裔都

十分熱愛祖國，認同自己華人身份，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。他們熱愛中華文化，會經常到中國

旅遊、探親或商貿往來。由於很多華僑二、三代在外國出生和定居，擁有外國國籍，所以不能

申請中國籍。以往他們入境中國都要申請簽證。 

近年中央有兩項政策便利他們出入境，分別是「過境免簽政策」和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

行證（非中國籍）」。國家的「過境免簽政策」覆蓋範圍由 2022 年起逐步擴大，境內停留時間

亦延長至 240小時。根據國家移民管理局資料顯示，2024年全國各口岸免簽入境外國人 2,011.5

萬人次，同比上升 112.3%。由此可見，免簽證政策大大吸引外國人到中國內地，有利刺激經濟

和文化交流。國家去年亦設立了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（非中國籍）」，新措施在 2024 年

7月推出短短 3個月內已收到 5萬個申請，可見新措施極具吸引力。新措施便利很多非中國籍

的港澳居民往來兩地，對促進兩地經濟和文化交流，對大灣區融合有正面作用。這兩項措施令

外國人更頻繁往返中國內地，讓他們親身感受中國的發展情況，有效地「說好中國故事」。 

 

但是，在外國出生的華僑二、三代未必能夠受惠這兩項政策： 

一、 他們並非港澳居民，沒有資格申請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（非中國籍）」 

二、 「過境免簽政策」未必涵蓋他們所持護照的國家 

 

即使「過境免簽政策」涵蓋所持護照的國家，他們仍需持外國護照並限於使用外國人通道

出入境，在口岸排隊出入境時間對比使用「快捷通道」分別很大，令部份華僑對到訪中國的意

欲大大減少。另外，現在內地日常生活都是用手機支付和消費，很多時手機程式或網頁只允許

由中國發出的證件作實名登記，並不接受外國發出的證件登記，不便旅遊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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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： 

我建議設立《國外華僑來往內地通行證》（簡稱（《華僑回鄉證》）（申請細節見附件），以

便利他們出入境中國，增強頻繁往來中國的意欲。優點包括： 

一、 出入境時可使用「快捷通道」，大大縮短口岸過關時間  

二、 不用申請簽證或定時更新簽證，亦不用複查「過境免簽政策」覆蓋範圍 

三、 只需使用《華僑回鄉證》出入境中國，不需使用或出示外國護照 

四、 能以《華僑回鄉證》在中國境內登記和使用移動支付、實名登記電話卡、輕鬆登

記旅遊程式購買景點門票等，以便利他們旅遊、探親或經商 

 

第五，《華僑回鄉證》適用於香港、澳門以及臺灣同胞在海外出生的二、三代，具有「加

強海外中華兒女大團結」的作用。中國始終是他們的祖國，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，如他

們能持有《華僑回鄉證》，雖然沒有中國護照，但入境中國時仍可跟中國公民一樣使用「快捷

通道」，大大增加他們華人身份的認同感，情感上亦會肯定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。 

 

很多華僑二、三代與外國商界有良好的人脈關係，他們團結互助並在當地組織華人社團，

在經濟、文化領域和當地的華人社區都有一定的影響力。《華僑回鄉證》的華人身份認同，有

利推動他們發揮聯通中外優勢，搭建「雙向橋樑」，做好傳播中華文化的民間使者。他們更瞭

解自己的“根”，增加他們對祖國的歸屬感和榮譽感，貫徹黨的二十大報告及習近平主席的重

要講話內容，廣泛團結聯繫海外僑胞，引導華僑傳遞好中國聲音，對團結海外兒女有很大作用。 

 

大部份華僑二、三代的上一代都是香港居民，與香港有極大密切關係，他們經常往來香港

經商、旅遊或探親。我建議可以在香港設立《國外華僑來往內地通行證》申請中心，當華僑二、

三代來港時可辦理申請，讓香港更好發揮「一國兩制」和「超級連絡人」的角色，及帶動香港

和大灣區的經濟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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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設立《國外華僑來往內地通行證》的提案 - 附件 

 

申請《國外華僑來往內地通行證》細節： 

一、 申請資格：需證明其華裔身份，例如，提供父或母、祖父或祖母、外祖父或外祖母任何

一方擁有中國籍的證明（如擁有「中國護照」或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」等證件） 

二、 有效期為 5-10年，可多次往返內地，每次不超過 90天 

三、 在出入境口岸時，可跟中國公民同樣使用「快捷通道」 

 

*建議在香港設立《國外華僑來往內地通行證》申請中心 

 


